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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课

108、“相违的法必定是他体”和“他体的法必定相违”，这两种观点是否正确？请分别说明。
答：一、“相违的法必定是他体”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因为所谓的“相违”分为不并存相违和互绝相违，其中不并存相违是指两个有实法之间不并存，所以可以承许他体。但互绝相违是一个有实法与一个无实法之间的互绝，所以不能成立为是他体，所以相违的法不一定必须是他体。

二、“他体的法必定相违”的观点也不正确。（一）、所谓的互绝相违，是在有实法与无实法之间安立的相违，比如柱子的违品是“非柱”无实，如果承许凡是他体的法都是互绝相违，那么与柱子他体的瓶子也应该成为无实法，但这是不合理的。（二）、如果凡是他体的法都是互绝相违，从实体的他体角度来讲，所有因果（火与烟）之间都应该成为相违，但相属与相违绝不可能成为等同；从反体的他体角度来讲，“无常”与“所作”也应成为相违。又如：佛陀既是宣说法语者也是遍知，如此一来，这两种反体也成为相违，但法称论师早已宣说过，佛陀既是宣说法语者又是遍知是不相违的，所以凡是他体必定相违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109、稻种和稻芽、光明和黑暗都有能生所生的关系，二者区别何在？
答：一、稻种和稻芽属于相属方面的能生所生关系，依靠稻种的能生因可以产生稻芽的果法，使他的相续能够持续下去，是一种能饶益与所饶益的关系。

光明和黑暗属于相违方面的能生所生关系，依靠光明的能生因可以产生使黑暗的相续再也无法持续下去的果法，也就是使以前的相续变成无有任何产生能力的一种状态，二者之间是一种能害与所害的关系。

二、相属方面的能生所生是从近取因的角度来讲的，稻种是使稻芽产生的近取因。

相违方面的能生所生是从俱有缘的角度来安立的，光明对于黑暗相续的中断起的是俱有缘的作用，就如同瓶子的相续是被俱有缘的铁锤中断一样。
110、外境刹那如果不成立相违，那么相续因无有实体也不应成立相违，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
答：这种观点不对。

因为，虽然事物的本体上不存在相续的实体，但依靠前前的刹那，使后后的前所未有的本体不断产生，我们把他增益为是“相续”，当两个事物第一刹那接触，第二刹那一者成为无有能力，第三刹那他的相续再不能继续下去的过程，我们以分别念把它安立为相违，所以无有过失。

40课

111、假设对方说“火微尘和水微尘如并行共存，则与不并存矛盾，如不并存，则因果同时”，自宗从哪两个方面答辩的？
答：一、破他宗答复：

数论外道：所害冷触的微尘像白天的星星，隐晦在能害热触之内。

吠陀派：所害冷触尘转变为热触尘。

有部：微尘有间隔地环绕，所害冷触尘来到的位置已被热触尘占据，使冷触尘不能组成粗尘。

驳斥：以上均承许微尘实有，故不合理。数论外道的冷触尘隐形在热触尘的范围内和有部有间隔地环绕热触尘存在，如果可以这样并存，已失去相违的立宗；吠陀派冷触尘转变成热触尘，则与你们自宗承许微尘常有的宗旨相违。

二、自宗答辩：

热尘与冷尘二者从前刹那产生后刹那，热尘与冷尘接触第一刹那没有差别，第二刹那为数众多并具能力者将对方变成为数鲜少且不具能力的微尘，第三刹那，无力者的相续不能继续，二者是能生所生的因果关系，没有并存的过失。两个具能力者不可能共存，第二刹那一同毁灭，为此也是不并存相违。
112、请说出不并存相违的分类及它们各自消亡的方式。
答：不并存相违分外境法相违和心识相违。

外境无情法的违品相续是在第三刹那消失的。第一刹那热触的多尘与冷触的少尘相遇，第二刹那，冷触不具备生起后面同类的能力，第三刹那所害灭亡，能害产生。

心识相违由于两种分别念一刹那也不可能接触，因此生起决定而使增益不再持续产生即是心法之违品消亡的方式。
113、自宗是如何遣除“观察刹那有分、无分，违品在第三刹那消失都难以立足”之诤论的？
答：对方观点：一刹那如果没有三刹那之分，粗大的相续无法组成，假设存在可分割的部分，也将变成无穷无尽，因此违品在第三刹那消失之说难以立足。

自宗答辩：名言中时间的最小单位必须安立，否则时间的概念无法安立，刹那是无分，相续依刹那产生，在这样不可分割的最细微的三个时间刹那中，我们安立了违品在三刹那消失之说。与微尘不同，微尘可同时存在，没有细微的微尘，粗大的法无法组成，所以微尘是有分。第三刹那违品消失之说无有过失。

41课

114、冷触的无阻功能产生与否是观待什么来决定的？
答：冷触的无阻功能是产生水尘第二刹那的近取因，这种无阻功能能否产生后面的水尘，主要观待水尘的俱有缘——火尘，如果水尘遇到强大的俱有缘火尘，那么水的无阻功能的微尘不会产生第二刹那，如果它的俱有缘——火尘的力量比较弱，那水尘的无阻功能，它后面的刹那可以不断产生，所以无阻功能产生与否观待于它的俱有缘。
115、为什么外境相违以量不能成立？相违如何以量来确定？
答：第一问：因为真正的外境中没有真实的相违，所谓相违必须是两种法以上才叫相违，但实际上一个强大的事物产生时，不强大的事物已经不存在了，如火尘强大时，无能力的水尘已经灭完了。外境中真实的相违以量不能成立：现量中，眼识不能同时见到能害与所害，因为眼识只取刹那性的东西，不能取相续性的东西；比量中，一者存在时，另一者不存在，也无法成立外境中存在真实的相违。所以相违唯是分别念增益而安立。

第二问：某法除了可见不可见以外并不存在能确定相违的其他量，就像因果那样，首先无有能力的所害与有力的能害均未见到，之后看见有力的能害，随后看见无力的所害，只能依靠这一正量来确定相违。
116、自宗以什么观点成立冷触的灭亡？
答：自宗认为是依靠火的共相予以证实冷触的灭亡，因为只要火一出现，其违品——冷触，决定不复存在，这一点是成立的。
117、比喻说明因明前派对于互绝相违的六种分类。

答：实体与反体各自的直接相违与间接相违，间接相违内部也有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与不具直接相违差别法，总共有此六种相违。举例来说：实体直接相违，诸如蓝色与非蓝色；实体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诸如非蓝色与青莲花的蓝色；不具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诸如蓝色与黄色；反体直接相违，诸如非因与因；反体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诸如非因与所作因；反体不具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诸如所作反体与无常反体。

42课

118、如何遮破凡是他体的法都是互绝相违的观点？自宗如何安立？
答：第一问：如是承许具有三种大的太过。

一、“若离他法是相违，所有相属成相违。”若凡是他法的东西都是相违的话，那世间所有他体的东西都应该成了相违。如烟和火之间是他体的缘故，就成相违；反体角度，所作和无常也应成相违。

二、倘若认可这一点，那么即使运用相违因也成了建立，而根本无法遮破其违品，比如，我前面不存在水，因为有火的缘故，按照你们的观点，这种推理就完全不合理了，而应说我前面有火，有水的缘故。

而即使应用相属因也不能建立相属的对境，因为烟、火他体之故是相违，如是应说山上不可能有火，有烟之故，或反体所作、无常他体的缘故，应如是推理；柱子不是无常，因为它是所作之故。

结果一切破立的安立都将土崩瓦解。

三、如果对方还是以“只要是自本体就否定了他本体”而建立凡是他体的法如黄色和蓝色，则必是互绝相违的话，那么比如说，在运用“见到蓝色的地方不存在黄色，如果存在，应该见到，未曾得到之故”这样的可见不可得因进行推理就成了毫无必要，因为蓝色和黄色与火和烟一样的互绝相违的事物，需要相违可得因才能否定。

第二问：自宗承许在这些他体的法中，若互相有饶益，则立为相属；若互相有能害与所害，则为相违；如果互相无利无害，则既非相属也非相违，仅仅安立为异体而已。
119、真正的相违和相属是在刹那上安立的还是在相续上安立的？为什么？举例说明如何安立？
答：是在刹那上安立的。因为像彼生相属的种、芽之间的因果界限：当苗芽产生那一刹那，产生以后变成果，它的因毁灭之前叫做因，所以真正的因和果只有在这最微细的一个刹那上安立。又如，具相违的火和水之间的能害、所害的界限：依靠强大的火尘令水尘不存在的刹那，水尘成为所害，而前一刹那的强大火尘成为能害，所以这也是在最细微的刹那中安立的。

这种刹那上的相属与相违是不可能以眼识和分别念来进行安立的，但是，我们用它的相续作为依据，就可以安立，它的产生或毁灭是在一个刹那当中完成的。比如，在烧热的钢炉上放一小盆水，经过一分钟，盆中的水已经全部干了，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用随存随灭的三种层次确定二者间有相违。以此可推理了知，这一水盆中的每一个水微尘在消失的刹那即是所害，而前一刹那之火成为它的能害，可知真正的相违应是在最细微的刹那上安立的。
120、请写出自宗互绝相违的分类及其法相。
答：分为直接相违与间接相违两种。法相：诸如蓝色与非蓝色、常有与无常一样，如果是本身，则否定非本身的法，它们彼此之间即是直接相违的法相；从自身来遮破非自身的能遍法存在，如所作与常有，所作的非自身即非所作，非所作的能遍是常有，此即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之间接相违的法相。
